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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次）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受托管理协议》《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

二期）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次级债券（面

向专业投资者）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

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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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中金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

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正在筹划由中金公司

通过向东兴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向信达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

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发行人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发行人申请，发

行人 A 股股票（证券简称：中金公司，证券代码：601995）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开市时起开始停牌。本次重组涉及到 A+ H 股两地上市公司同时吸

收合并两家 A 股上市公司，涉及事项较多、流程较为复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25 个交易日。 

本次重组有助于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支持金融市场改革与证券行业高质

量发展。通过重组各方能力资源的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力争在合并后实现规模

经济和协同效应，提高发行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质效，并提升股东回报

水平。 

停牌期间，发行人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发行人将及时

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发行人股票复牌。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1、吸并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25909986U 

成立日期：1995 年 7 月 31 日 

注册资本：482,725.6868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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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亮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外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

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被吸并方的基本情况 

（1）东兴证券 

公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441G 

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28 日 

注册资本：323,244.55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娟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信达证券 

公司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967A 

成立日期：2007 年 9 月 4 日 

注册资本：324,3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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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毅1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3、交易方式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式为发行人将通过向东兴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以及信

达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

券。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2025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与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签署《合作协议》，就本

次重组作出若干原则性约定。根据《合作协议》，发行人将通过向东兴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以及信达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

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本次重组及正式交易文件尚需三方提交三方各自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中信证券作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1 中金 Y1”、“21

中金 C2”、“21 中金 Y2”、“22 中金 Y1”、“22 中金 Y2”、“23 中金 C1”、

“23 中金 C2”、“23 中金 G7”、“23 中金 G8”、“24 中金 C1”、“24 中金

C2”、“24 中金 G1”、“24 中金 G2”、“24 中金 G3”、“24 中金 Y1”、“24

中金 Y2”、“25 中金 G1”、“25 中金 G2”、“25 中金 G3”、“25 中金 G4”、

“25 中金 K1”）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

                                                   
1 2025 年 8 月 1 日，信达证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授权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张毅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包括法定代表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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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

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在获悉上述事项后，与中金公司进行了沟通。截至目前，本次重组

的具体合作方案以三方进一步签署的交易文件为准。本次重组尚需履行必要的内

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中金公司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